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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已

于2006年11月27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部长 高强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

考核考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的

规定和医师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以师

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传统医学临床实践医术确有

专长、不具备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

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分为传统医学师承

出师考核（以下简称出师考核）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

核（以下简称确有专长考核）。 第四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

责全国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传统医学”是指中医

学和少数民族医学。第二章 出师考核 第六条 出师考核由省级

中医药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第七条 师承人员应当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或者具有同等学力，并连续跟师学习满3年。

第八条 师承人员的指导老师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中医类别中医或者民族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 （二）从

事中医或者民族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或者具有中医或者民

族医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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